城乡医疗救助待遇审核办理流程图

救助对象应向属地乡镇街道社区提出书面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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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对象提交申请相关材料，符合条件的社区予以受理登记








提供户口簿、身份证、享受救助的相关证件、医疗费用发票、医疗费用清单、出院小结、相关病历等材料，符合要求的材料社区定期移交至街道审核。
社区核对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有效，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，并履行一次性告知职责。

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
街道核查提交材料的合规性，对审核通过的，出具受理回执单，并按照本地医疗救助待遇政策计算医疗救助费用，填报申请审批单，10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、审核后报送区级医疗救助部门审批。








不符合救助条件的，需书面通知申请人。

审批
区级医疗救助经办机构收到审核材料后，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和资金拨付。








发放
按规定程序审批后，由市、县(市)两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直接将救助资金支付给医疗救助对象，原则上汇入救助对象的社保卡或金融卡，实行社会化发放。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瑶海区医疗保障局监督管理科
服务电话：0551-64490236   
监督电话：0551-64490526
